

汕尾市市区关于盘活存量土地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实施意见（公示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等要求，进一步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积极创新土地要素配置机制，更好满足新质生产力多元空间需求，我局研究制定了《汕尾市市区关于盘活存量土地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本《意见》从规划引领、低效用地处置、土地要素配置、产业赋能等多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旨在为我市盘活存量土地工作提供明确指引，为项目操作实施探索可行路径。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二、主要依据
（一）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72号）
5.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二）政策文件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2025年5月2日）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5年8月15日）
3.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222号）
4. 《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实施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56号）
5.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规〔2012〕22号）
6. 《自然资源部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201号）
7. 《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71号）
8. 《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04号）
9. 《自然资源部关于扩大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83号）
10.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226号）
11.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26〕18号）
12.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4号）
13.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优先发展产业的通知》 （粤发改产业函〔2019〕397号）
14.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2026年优化市场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发改体改〔2026〕39号）
15. 《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扶持酒店行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汕府〔2024〕1号）
16.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工业用地使用权长期租赁、先租赁后出让和弹性年期出让实施办法〉的通知》（汕府办〔2025〕7号）
17. 《关于印发〈汕尾市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开发项目规划用地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汕自然资〔2025〕35号）
（三）参考依据
1. 《茂名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规范国有建设用地变更使用条件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茂自然资规〔2023〕1号）
2. 《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3. 《佛山市土地1.5级开发操作指引》（佛自然资通〔2024〕132号）
4.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2025年11月19日）
5.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佛自然资通〔2026〕38号）（佛自然资通〔2026〕38号）
6.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水区已供建设用地规划性质和容积率等规划指标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的通知》（三府办〔2024〕6号）
7. 《揭阳市关于历史建设用地未约定规划条件的处理意见》（揭市自然资规〔2024〕1号）
8.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门市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江府函〔2023〕202号）
9.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府规〔2026〕4号）
1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的通知》（穗规划资源规字〔2023〕7号）
11.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用地使用权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和弹性年期出让实施办法的通知》（穗规划资源规字〔2024〕2号）
12. 《广州市支持高质量城市更新 促进精细化空间治理的规划用地管理若干措施》（穗规划资源字〔2026〕4号）
1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办法》（粤澳深合城规建〔2023〕60号）
14. 《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湘建房〔2025〕57号）
15. 《天津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有关支持政策（2026版）》
16.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印发《关于做好城市更新中保留建筑不动产登记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武自然资建发〔2024〕6号）
17.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支持公寓等类住宅商品房调整为住宅有关事项的通知》（长资规发〔2024〕25号）
18. 《湘潭市加强土地利用推进城市更新的若干措施（试行）》（潭政办发〔2023〕35号）
19. 《株洲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的若干措施》（株政办发〔2025〕5号）
20. 《关于推进嘉兴市区建设用地混合使用的若干意见（试行）》
21.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青岛西海岸新区关于加强已出让土地用途变更管理工作的通知》（青西新管字〔2026〕10号）
三、主要内容
本《意见》围绕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健全低效用地处置机制、完善土地要素配置机制、强化用地政策精准赋能四个方面内容，共十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强化规划引领作用，激活存量空间活力。
1. 鼓励土地混合利用。鼓励存量用地或低效用地结合实际进行两种及以上土地用途的混合利用，增强土地使用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明确混合用地主导用地性质、供应方式、地价评估方式、出让年限等。
2. 支持建设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明确了建设用地用途转换的条件和路径。在符合公共利益、规划要求及征得利害关系人同意的前提下，允许存量土地申请用途合理转换。重点包括：允许商业用地经论证后调整为居住、养老等用地；明确商业、居住、工业、仓储及非经营性用地之间的转换规则等。
3. 完善未约定容积率建设用地的管理。制定因历史原因，已取得合法有效的土地使用权权属来源证明，但建设用地规划审批资料、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其他使用土地证明材料）未约定容积率或约定容积率低于现行控规的商服、住宅及营利性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用地等建设用地的容积率确定规则。
（二）健全低效用地处置机制，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4.探索产业用地退出路径。建立低效用地主动退出机制，对于低效工业用地，鼓励通过“以物业换地”“以地换地”等方式向园区集聚，明确出让手续和后续流程。
（三）完善土地要素配置机制，拓宽存量盘活新路径。
5. 推行工业用地多元化方式供应。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灵活采用法定最高年期出让、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方式供应工业用地。并明确不同方式供应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租金计算方式。
6. 支持存量土地开展过渡性开发。支持政府储备用地、集体经济组织留成用地可实施过渡期开发，过渡期开发以租赁方式交由市场主体实施。明确过渡期开发项目用地租赁期限、申请流程、使用用途等。
7. 支持带建（构）筑物出让土地。明确存量地上建（构）筑物可随土地带条件出让，制定相应出让流程等。
（四）强化用地政策精准赋能，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
8. 优化酒店行业投资环境。明确使用存量土地建设星级酒店、餐饮综合体项目或民宿项目挂牌出让方式和地价评估细则，确定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期限和比例等。
9. 优化房地产用地政策。针对2024年3月31日之前供应尚未开工或已开工未竣工的房地产用地，适当放宽商品房规划微调审批，规范分割宗地开发或转让，支持置换、协议收回、收购土地等用地政策。
10.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符合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经产业主管部门或园区管委会认定的项目，可采取“带方案出让”等方式供应产业用地。明确土地出让起始价比例、土地价款可分期缴纳，首期缴纳价款比例、分期期限、缴纳首期土地价款后可凭土地出让合同和首期价款缴纳凭证办理开发报建手续等鼓励政策。
四、制定程序
2026年4月，我局按照自然资源部和省自然资源厅的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起草本《实施意见》，形成初稿。2026年6月，第一次征求局内各部门意见，修改完善后，同月征求市直有关部门意见。现《实施意见》经多轮修改完善，形成公示稿。
五、论证与评估情况和结论
本《实施意见》在程序上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切合存量土地盘活实际，与当前宏观政策取向一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实施意见》实施后有利于创新土地要素配置机制、进一步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我市妥善处置存量土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有效助力我市土地资源盘活利用。
专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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